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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１）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机床研究所、北京凯恩帝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电机技术有限

公司、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凯达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祖广、杨洪丽、王健、张玉洁、赵钦志、何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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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制定参照了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０《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

分：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１７７９９．４—２００１《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ＧＢ５２２６．４—

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３１：２００１《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３１部分：缝纫机械、单元和缝制系统的特殊安

全和ＥＭＣ要求》等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工业机械的电气、电子设备及控制系统的发射限值及测试要求。

本标准为工业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及控制系统的通用发射标准，当这些设备已有产品或产品类发射

限值标准时，则应优先采用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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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发射限值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及控制系统（以下可简称“设备”）的电磁兼容发射限值。

本标准适用的工业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及控制系统或电气（电子设备）及控制系统的部件，其额定供

电电压不超过ＡＣ１０００Ｖ或ＤＣ１５００Ｖ，额定频率不超过２００Ｈｚ。

已有相关的专用产品或产品类电磁兼容（ＥＭＣ）发射标准的，产品标准或产品类标准在各方面将优

先于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的电磁发射限值及测量方法反映了基本的电磁兼容性要求，经过选择能保证在工业场

所正常工作的设备所产生的电磁骚扰不会妨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

本标准对所考虑的每种端口都规定了试验要求。

注１：当设备在距离无线电或电视接收机接收天线３０ｍ内使用时，本标准规定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它们免受

干扰。

注２：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有高灵敏度装置在附近使用时，为避免对其产生干扰，可能需对设备采用附加的衰减措

施，以便进一步把电磁发射减小到比规定限值更低的水平。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３６５—２００３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６１）：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４３４３．１—２００３　电磁兼容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要求　第１部分：发射 （ＣＩＳＰＲ

１４１：２０００＋Ａｌ，ＩＤＴ）

ＧＢ４８２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ＩＳＭ）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０４，

ＣＩＳＰＲ１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９２５４—２００８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ＣＩＳＰＲ２２：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０１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ｉｄｔＣＩＳＰＲ／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３：１９９６）

３　术语及定义

ＧＢ／Ｔ４３６５—２００３、ＧＢ４８２４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端口　狆狅狉狋

设备与外部电磁环境的特定界面（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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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端口举例

３．２

外壳端口　犲狀犮犾狅狊狌狉犲狆狅狉狋

设备的物理边界，电磁场可以通过其来辐射或侵入。

４　测量条件

除非基本标准另有规定，否则应在设备规定的工作条件下，以及能产生最大电磁发射的工作状态下

对设备进行测量。

注１：使用“基本标准”一词是因为缺乏更准确的词汇。所引用的标准（ＧＢ４３４３．１—２００３，ＧＢ４８２４，ＧＢ９２５４—２００８

和ＧＢ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０１等）只是有关电磁兼容的单独的某一个设备类标准。对“基本标准”的引用仅限于那些

说明该标准的发射限值、测量方法和测量布置的部分。

应按照基本标准的要求，改变受试设备的布置和工作状态，力求使受试设备的发射达到最大。

如果被测设备是系统的一部分，或者和辅助设备相连接，测量时受试设备需配置最少的辅助设备，

以便按类似ＧＢ９２５４—２００８所述的规定来使用端口。

测量期间受试设备的布置和工作状态都应正确地记录在检验报告中。

如果设备有许多类似的端口或一些端口有许多类似的连接体，那么应选择足够数量的端口和连接

体来模拟实际工作状态，以保证覆盖所有不同类型的端口。

５　产品文件

５．１　供方应提供的产品文件

除非设备符合ＧＢ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０１的规定，否则供方应以书面警告形式明示本设备不适用于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

如果为符合本标准要求而采取的专门措施，例如使用屏蔽电缆或专用电缆，则供方应以书面形式

明示。

５．２　应买方或用户要求可提供的文件

与受试设备相连的且符合本标准发射限值要求的辅助设备清单。

６　适用性

应按表１规定，对设备所具有的相关端口进行测量。

可根据具体设备的电气特性和用途来确定哪些测量是不适当和不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检验

报告中记录不进行这些测量的原因。

７　发射限值

本标准所涉及设备的发射限值是按端口逐一给出的。

每种骚扰类型的测量都应在完全确定的和可复现的条件下进行。测量方法和测量布置的说明，应

参照表１中引述的基本标准的有关内容。

２

犌犅２３３１３—２００９



本标准不再赘述基本标准的内容。在此只给出了实际应用时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内容。

表１　发射限值

端口 频段／ＭＨｚ 限值 基本标准 适用范围 备注

外壳

３０～２３０
　３０ｄＢ（μＶ／ｍ）准峰值，测量距

离３０ｍ

２３０～１０００
　３７ｄＢ（μＶ／ｍ）准峰值，测量距

离３０ｍ

ＧＢ４８２４ 见注１

　如果满足 ＧＢ４８２４的规

定，可以在１０ｍ距离测量，

但限值要增加１０ｄＢ

交流电源

０．１５～０．５０
　７９ｄＢ（μＶ）准峰值

　６６ｄＢ（μＶ）平均值

０．５０～５
　７３ｄＢ（μＶ）准峰值

　６０ｄＢ（μＶ）平均值

５～３０
　７３ｄＢ（μＶ）准峰值

　６０ｄＢ（μＶ）平均值

ＧＢ４８２４
见注２

见注３

　　注１：本标准不包括现场测量。

注２：脉冲噪声（喀呖声）小于５次／ｍｉｎ将不考虑其限值，对于经常大于３０次／ｍｉｎ的喀呖声采用所列限值，而对

于５次／ｍｉｎ～３０次／ｍｉｎ的喀呖声，所列限值允许放宽２０ｌｇ（３０／犖）ｄＢ，（犖 指每分钟喀呖声频率）。划分喀

呖声的准则可见ＧＢ４３４３．１—２００３。

注３：仅适用于额定电压低于有效值ＡＣ１０００Ｖ以下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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